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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96年 5月 25日教中(總)第 0960571591號文同意備查 

97年 1月 24日教中(行)第 0970553261號文同意備查 102年 8月 20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4月 28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5月 12日彰女總字第 1040002154號函修正 

                                                   106年 12月 19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2月 1日彰女總字第 1080000719號函修正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61條」、「國民體育法第 19條」、「國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

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訂定。 

二、目的:使學校與社區結合,促進社會教育發展，倡導全民體育。 

三、提供場地設施之原則及範圍如下： 

(一) 本場館除提供本校師生教學之外，在不影響學校教學、校園安全及生活

管理原則下，得開放提供社區民眾辦理體育、文教、公益活動及教學活

動之用。 

(二) 本校提供使用場館有階梯教室、實驗室、多功能教室、清定軒、演講廳、

會議室、詠絮閣、校友館、翻轉教室、涵數工坊、普通教室、電腦教室、

停車場、活動中心、田徑場、游泳池、游藝館ㄧ樓、游藝館二樓綜合球

場、游藝館三樓網球場、桌球教室、舞蹈教室、室外籃球場等。 

(三) 提供服務學生的商業活動，但販賣之商品及價格，必須先經本校審查通

過；場地租借費用另計。 

(四) 負責單位：本場館之提供使用之申請與管理由本校總務處負責之。 

五、開放時間及對象: 上午 8時至晚上 9時；對象為本校師生、校友會、  

                    家長會、社區民眾或團體。 

六、使用方式及內容: 

1.申請單位(人)可於申請活動時間提早壹小時佈置（若有特別要求須經本校總

務處同意） 

2.申請單位(人)應於活動結束後三小時內負責恢復原狀,經本校庶務組確認已

恢復原狀且確實無損壞情形後,保證金無息於一週內退還。否則本校得動用

所繳交之保證金，僱工處理，申請單位(人)不得異議。 

3.活動中不得辦理餐會，若有用餐需要，以便當為限，且應先行徵得本校同意

並繳交垃圾處理費 2000元，活動結束須自行清理廢棄物，經本校 

管理人員確認無誤後，連同保證金一併退還。若未能將場地清潔並自行清運垃

圾，本校得自行僱工整理，其費用自垃圾處理費扣除。 

4.申請單位(人)販售物品必須符合政府法令且需先經本校同意，始得販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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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程序及期限 

1. 本校提供使用各活動場地使用時間，分為上午、下午、二個時段，每 

一場地以四小時為一場，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若為晚上時段則 

依實際使用情形，另案簽辦。 

2.申請單位(人)於使用二週前需將使用事由、時間、場地，向本校接洽並填

寫申請表(如附件一)，經本校同意後通知申請單位(人)繳費。            

3.經本校通知申請單位(人)於使用一週前派員至本校總務處繳納保證金（現

金）、預繳管理維護費及冷氣使用費(無使用空調者不必繳)，如販賣物品，

必須檢附工廠登記證或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正本驗

畢發還，影本留存備查)，並附平安保險證明。唯販售物品及辦理研習、會

議等活動性質單純者得免繳保證金及保險證明。 

4.申請單位(人)在本校核准申請後因故取消，應於活動三天前提出申請，得

全數退還繳納費用。其餘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本校得扣除場地使用費百

分之十作為行政手續費。 

 八、收費標準及優待事項： 

1.收費標準：(如附件二) 

    2.優待事項： 

(1)本校教職員及各班班親會申請供本校家長、學生上課、開會、研習及社團

活動者得予免費。 

(2)本校之全國校友會、學生家長會、退休人員聯誼會、小燈塔等四類，得免

收管理維護費及冷氣使用費。 

(3)申請單位為文教、社福機構及身心障礙者團體或有敦親睦鄰效益者其管理

維護費由本校酌情給予四折至七折或免費之優待。但使用冷氣者，冷氣

使用費仍應照收費標準繳交本校。 

(4)若申請使用同一場地連續二週以上，其管理維護費可酌予五折至七折之

優待。但使用冷氣者，冷氣使用費用仍應照收費標準繳交本校。 

(5)另案簽由校長核准者。 

九、使用限制： 

    1.申請本校場地播放影片者，其影片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著作權法、公開播

映權。 

    2.申請本校各活動場地，如需另行佈置需徵求本校同意，會同本校總務處辦

理。 

    3.不得辦理任何形式之餐會，若為商業活動，其行為(含商品及價格)必須符

合政府法令並經本校同意。 

    4.租借場地廠商不得要求學生留下個人資料或要求學生代收貨款。 

    5.違反本作業要點之借用人，本校將其列入不良廠商，爾後將不同意出借給

該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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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損害賠償： 

    1.申請本校各活動場地，應自行負責維持會場秩序，如有損壞設備或其他物

品者，應負責修復或賠償，其賠償金額，以市價計算。 

    2.申請單位(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有權停止申請單位(人)繼續使用，

已繳納費用（含保證金）概不退還，若有違反法令情事，本校將依法報

警處理。 

     （1）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2）違反社會善良風俗者。 

   （3）有不利社會秩序者。 

     （4）登記內容、企劃書與事實不符。 

     （5）違反本作業要點第十二項安全及注意事項 1-12款之規定者。 

十一、設施使用契約書及平安保險事項： 

1. 申請單位(人)應在本校場地設施借用契約書(如附件三)上簽名同意遵守本

要點。 

2.申請單位(人)應在辦理繳交費用時附已繳平安保險證明。 

十二、安全及注意事項： 

1.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校內一律嚴禁燃放鞭炮及煙火。 

2.不提供給政黨作宣傳活動。 

    3.使用本校場所時，對場內外之秩序、安全、疏散等事宜，應事前自行周密

規劃，屆時並派專人指導管理，結束後不可逗留學校，若因而發生意外事

故或校園安全問題，申請單位(人)應負全責。 

4.本校校園內、校區外牆及校門等建築物，未經本校同意，一律不得分 

發傳單及張貼及懸掛任何宣傳物品。 

  交易以現場買賣為原則，不得以預付款方式銷售商品。 

5.服裝儀容不整者，禁止進入，以維觀瞻。 

6.參加人數不得超過現有座次，並勿增加額外座位。 

7.申請單位人員未經本校同意，不得進入非申請地區及電氣場所。 

8.申請單位於活動結束後當日，負責將場地恢復原狀及清理垃圾，並會同校

方相關人員檢查。 

9.所有場地不得作為婚喪喜慶宴會之用。 

10.嚴禁嚼食檳榔及校內抽煙。 

11.申請時間截止後不可拖延清場，超過一小時視同以四小時計，從保證金

扣除應補繳逾時管理維護費。 

12.申請單位(人)辦理該活動使用之識別證件應先將樣本送本校備查。 

十三、其他與學校提供場地設施有關之事項：電氣開關須由本校派員操控，禁止

申請單位人員操作。如需另行佈置或配接電源時，應自備發電機並應事先

徵求本校同意，會同本校總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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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假日開放使用期間： 

1.需使用冷氣，以本校調派電器技工開館管理。 

2.不需使用冷氣，以本校工友開館管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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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場地設施及設備提供使用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活 動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地    址  

電    話 （公）（私） 

聯 

絡 

人 

姓    名  服務單位  

地    址  

電    話 （公）（私） 

使 用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下午   時   分止 

申 請 人  借用場地  

單位主管    

（
由
本
校
填
寫
）
收
費
計

算
欄 

管理維護費：新台幣           元 

冷氣使用費：新台幣           元 

保證金：新台幣           元 

合       計：新台幣           元 

陳核後 

敬會出納組： 

 

 

 

合計：＿＿＿＿＿＿ 

審 

核 

欄 

承辦單位： 

 

 

庶務組長： 

 

會辦單位：打加會 機關首長： 

設備組   

教務主任   

體育組   

訓育組   

 

總務主任： 

衛生組   

生活輔導組   

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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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說明： 

一、申請日間使用以 4小時為單位，不足 4小時以 4小時計。 

二、申請場地佈置或預演超過一小時者，加收管理維護費；使用空調者，另加收冷氣使

用費。上述費用皆以上表核實按小時計費。 

三、申請單位(人)有損害場地設施情形時應自收取之保證金扣除相當數額以為賠償外，

在申請單位(人)歸還場地設施後無息退還借用人。 

四、申請游泳池者，申請單位(人)應自行覓妥合格之救生員。 

五、本校僅提供場地，租借場地人員或團體必須負責參與人員之安全，如為專業體育運

動(如游泳、舞蹈體操或田徑等)，必須有專業人員在場指導。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管理維護費及冷氣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項    目 
說明 管理維護費  

收費標準 
保證金 

冷氣使用費   

收費標準 地    點 容納人數 

階梯教室 科學館一樓 14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實驗室(討論室) 科學館二~五樓 4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多功能教室 圖書館二樓 10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清定軒 圖書館三樓 11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演講廳 圖書館四樓 10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會議室 行政大樓三樓 25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1200元/4小時 

詠絮閣 行政大樓四樓 7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2000元/4小時 

校友館 紅樓 4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800元/4小時 

翻轉教室 求真樓三樓 4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1200元/4小時 

涵數工坊 教學大樓三樓 4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1200元/4小時 

普通教室  42人 300元/4小時 600元/間 1200元/4小時 

電腦教室 教學大樓三樓 40人 3000元/4小時 10000元/間 2000元/4小時 

停車格 停車場 60車位 160元/4小時.位 2000元  

活動中心   1500人 4000元/4小時 8000元 8000元/4小時 

田徑場   500人 3000元/4小時 6000元  

游泳池 游藝館 B2 40人 6000元/4小時 12000元  

游藝館ㄧ樓   100人 1500元/4小時 3000元  

游藝館二樓 

綜合球場 
  100人 1500元/4小時 3000元  

游藝館三樓 

網球場 
  100人 1500元/4小時 3000元  

桌球教室 自強樓 B1 40人 1500元/4小時 3000元  

舞蹈教室 自強樓二樓 25人 2000元/4小時 4000元 1200元/4小時 

室外籃球場   20人 500元/4小時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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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場地設施借用契約書 

    緣                      （以下簡稱甲方）向「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乙方）

借用學校設施，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協議如下，以茲共同信守： 

第一條  （使用事由） 

甲方因辦理                       （活動名稱）所需，向乙方借用學校校內設施，願確實遵

守本契約之約定。 

第二條 （借用時間）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時間：上午       時至      時；下午      時至       時。 

第三條 （借用場地） 

甲方借用場地使用範圍詳如「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本要點在本

校總務處網頁上，可下載瀏覽)內所載為準，前開作業要點視為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自

本合約生效後，與本合約具有同一之效力。 

第四條 （費用） 

甲方應給付乙方管理維護費及冷氣使用費共計新台幣                   元正。(以服務學生

為主且經學校同意之商業活動，場地費用以總營業額之百分比     ％計算，此費用於活

動結束後 7天內結算)。 

第五條 （保證金） 

除前條費用外，甲方另應繳納保證金共計新台幣            元正。 

第四條之費用及前項保證金甲方應於借用一週前至乙方總務處繳清。 

第六條 （平安保險） 

甲方於借用期間，應自行辦理平安保險，並於借用一週前將前開平安保險證明送交乙方總務處。 

第七條 （使用限制） 

甲方使用設施不得違反中華民國各項法令。若展售食品，必須遵守「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

作社衛生管理辦法」第 15條及「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之規定，且將合格之食品檢

驗證明送交乙方審查，未經學校審查通過之食品，不得展售。 

非經乙方同意，不得移動場所配備，若損害場所配備，甲方必須全數賠償。 

除學校同意出之場地外，甲方不得進入校園其他區域兜售產品，亦不得要求學生代為兜售。違

反者乙方得立即終止合約並不發還租金。 

甲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相關設施。 

甲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各項約定外，另同意遵守「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

業要點」中之各項規定，前開作業要點亦視為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自本合約生效後，

與本合約具有同一之效力。 

乙方僅提供場地，甲方必須負責參與人員之安全，如為專業體育運動(如游泳、舞蹈、體操或田

徑等)，必須有專業人員在場指導。 

第八條 （契約解除或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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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得於借用日前一天（若逢國定假日或週休二日則須往前推算至乙方最後之正常上班日）於

乙方下班時間前通知乙方解除契約，否則不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 

若因法令變更，天災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等事由，致無法提供或繼續提供場地供甲方

使用，乙方得不經通知立即解除或終止契約，甲方絕無異議。 

甲方有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時，乙方得不經通知立即解除或終止契約。 

第九條 （解除或終止後之處理） 

甲方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解除契約，得請求乙方無息退還甲方依本契約第四條、第五條繳納之各

項費用，惟乙方得扣除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乙方管理人員之平安保險費等）。 

乙方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解除契約，應無息退還甲方依本契約第四條、第五條繳納之各項費用；

惟契約終止時，乙方僅須依比例無息退還甲方未使用期間之場地費及保證金。 

乙方依前條第三項規定解除或終止契約時，就甲方依第四條規定所繳納之費用均無須返還甲方。 

第十條 （保證金之退還） 

甲方應於活動結束後三小時內負責恢復原狀,經乙方確認已恢復原狀且確實無損壞情形後, 乙方

主動無息退還保證金。否則乙方得動用所繳交之保證金，逕行僱工處理，甲方不得異議。 

【由甲方提供帳戶（設帳銀行：                                 

帳號：                          戶名：                    ）】 

第十一條 （損害賠償） 

甲方因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或因自己之過失，致發生損害，應由甲方自負賠償之責，若因此造成

乙方損害，亦應賠償乙方。乙方除得自保證金中扣抵賠償金外，得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二條  （契約之修改） 

本契約若有修改之必要，應經雙方以書面為之。 

第十三條  （權利讓渡禁止） 

甲、乙雙方未得他方之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合約權利之一部或全部讓渡、設質與他人或為其他

處分，如有違反，他方得不經催告單方解除或終止本合約，並得請求一切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 

甲方及所屬員工（含分包人員）已充分閱讀了解並願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及性騷擾防治法。 

如有違反上述法令，除依相關規定處罰外，乙方得立即停止合約並沒收保證金，且不退還甲方

所繳納之各項費用。 

第十五條  （其他約定） 

本契約若有未竟之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契約爭議之處理及管轄法院） 

本契約若發生爭議，應先由雙方本誠信原則協商解除之，若無法協議而有訴訟之必要者，雙方

甲、乙雙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乙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約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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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立契約約書人已詳閱「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並願遵守該要

點。 

黏貼:工廠登記證或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 

  

 

 

 

 

 

 

 

 

  乙      方：國立彰化女中 

  代  表  人：陳香妘 

  地      址：彰化市光復路 62號 

  電      話：04-7240042 


